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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周曙东先生 独立董事 公务 陈良先生

1.3� �公司负责人孙悉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群芳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本报告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

成。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9,898,171,218.32 55,625,048,624.75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638,928,863.96 28,546,983,607.15 -3.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3,978,147.26 4,376,860,353.90 -45.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352,797,387.71 7,496,407,821.76 -2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5,364,245.46 3,558,975,772.44 -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1,058,835.80 3,509,992,349.30 -4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4 13.06 减少6.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62 0.7065 -46.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89,353.79 13,276,796.03

主要是宁常高速确

认的建设补偿金、增

值税加计抵扣部分，

以及收到的稳岗补

贴。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27,980,445.14 87,325,391.54

主要是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及购买理

财产品取得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141,913.18 38,946,207.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3,647.40 -355,886.39

所得税影响额 -12,752,928.02 -34,887,098.68

合计 38,085,136.69 104,305,409.6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A股股东数为28,527�户、H股股东数为415户，股东总数合计28,942�户。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业务进展情况

受益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影响，2020年第三季度，本集

团各项业务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按中国会计准则， 本集团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人民币2,

684,446千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约0.88%。 其中，收费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2,185,162千元，同比增长约

3.47� %。第三季度，沪宁高速日均交通流量101,937辆，同比减少约0.80%，其中客车日均流量82,965辆，

同比增长约0.06%，货车日均流量18,971辆，同比减少约4.39%，客、货车流量比例分别约为81.39%� 及

18.61%，相对保持稳定；本集团经营的其他主要路桥项目客、货车流量的整体变化趋势与宁沪高速基本

一致，总体经营形势稳中向好。

第三季度，受油价下跌影响，本集团配套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350,037千元，同比下降约1.52%，但

通过与供油单位的积极谈判，争取更大利润空间，第三季度公司油品营业毛利率同比上升约7.41个百分

点，带动配套服务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约6.53个百分点，服务区整体经营收益有所提高；地产业务方面，

本季度各地产项目开发销售有序推进，结转收入约人民币128,210千元，由于本季度地产项目交付规模

小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约28.14%；其他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21,037千元，同比增长约37.83%，主要

是受托经营管理服务收入和保理业务收入的同比增长。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本集团第三季度营业成本约人民币976,345千元，同比下降约12.19%；实现营业

利润约人民币1,839,684千元，同比增长约10.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1,409,

727千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0.36%。

2020年1－9月份各路桥项目日均车流量与收费额比较数据（日均通行费收入，未扣除免费期间）：

项目 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

沪宁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101,937 102,756 -0.80

日均收入（千元/日） 9,505.52 14,430.79 -34.13

宁常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50,127 41,669 20.30

日均收入（千元/日） 1,648.67 2,573.87 -35.95

镇溧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20,103 15,437 30.23

日均收入（千元/日） 539.72 760.46 -29.03

锡澄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89,028 84,847 4.93

日均收入（千元/日） 1,260.98 1,710.81 -26.29

广靖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86,265 76,756 12.39

日均收入（千元/日） 588.65 888.96 -33.78

锡宜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25,126 23,856 5.32

日均收入（千元/日） 635.76 915.37 -30.55

无锡环太湖

公路

流量合计（辆/日） 13,334 8,743 52.51

日均收入（千元/日） 120.41 95.00 26.75

江阴大桥

流量合计（辆/日） 98,865 96,535 2.41

日均收入（千元/日） 2,437.84 3,447.71 -29.29

苏嘉杭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55,707 70,067 -20.49

日均收入（千元/日） 1,825.86 3,592.02 -49.17

沿江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56,576 56,030 0.97

日均收入（千元/日） 3,048.24 4,301.64 -29.14

常嘉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50,675 18,957 167.32

日均收入（千元/日） 775.04 422.34 83.51

镇丹高速

流量合计（辆/日） 18,862 17,276 9.18

日均收入（千元/日） 162.93 204.83 -20.46

2020年1-9月份，受疫情及免费通行政策影响，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人民币5,352,797千

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约28.60%。 其中， 道路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3,962,763千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32.74%；道路配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961,908千元，同比基本持平；地产业务累计实现预售收入约人民币

341,462千元，结转销售收入约人民币367,809千元，同比下降约37.68%，系由于房屋交付面积小于上年

同期；其他业务收入约人民币60,317千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4.64%。

业务成本方面，1-9月份本集团累计营业成本约人民币2,835,635千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约7.56%，

主要为配套业务成本、地产业务成本同比减少。

1-9月份，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利润约人民币2,477,901千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6.7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1,895,364千元，每股盈利约人民币0.376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46.75%。

（2）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

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92,114,

361.12

676,935,184.62 120.42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本集团持有的理财产品较期初

增加。

应收票据 21,401,090.20 - -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增加的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525,847,536.09 224,285,157.62 134.45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融资保理余额较期初增加。

预付账款 77,318,508.89 26,865,058.19 187.80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油品款和工程款较期初增

加。

其他应收款 245,749,256.74 51,199,899.50 379.98

增加的主要是本报告期联营公司已宣告发放尚未

支付的现金股利。

其他流动资产 620,586,326.31 379,340,961.34 63.60 主要是报告期末本集团预缴增值税较期初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935,893,

899.48

5,655,468,

613.24

-12.72

主要是本报告期本集团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的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减少。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1,878,418,

074.38

1,446,175,

745.21

29.89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对南京洛德汇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国创开元二期基金的投资，以

及持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估值较期初增长所

致。

在建工程

18,355,826,

197.73

14,501,734,

494.95

26.58 主要是报告期在建路桥项目的建设投入。

使用权资产 1,470,798.13 637,434.33 130.74

主要是报告期按照新租赁准则， 确认的使用权资

产增加。

短期借款 941,389,125.00

1,972,708,

495.84

-52.28 主要是报告期归还了部分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316,100,000.00 - -

主要是报告期在建路桥子公司支付项目建设款开

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账款 958,901,914.61

1,262,414,

819.54

-24.04 主要是报告期应付工程款的减少。

预收款项 29,955,312.70 10,698,899.04 179.99 主要是预收服务区租赁款较期初增加。

应交税费 282,711,138.82 225,458,836.37 25.39

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较

期初增加。

其他应付款

1,041,876,

515.33

261,048,444.02 299.11

增加的主要是报告期末已宣告发放尚未支付的现

金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116,364,

516.13

3,161,145,

193.63

-33.05

主要是本报告期将于一年内到期的10亿元中期票

据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同时归还了

20亿元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866,497,

707.76

5,092,083,

748.87

54.48

主要是本报告期新增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余额较

期初增加。

长期借款

10,848,679,

717.96

8,335,475,

444.12

30.15

主要是报告期在建路桥项目贷款和关联方借款较

期初增加。

应付债券

1,992,782,

427.77

997,460,933.93 99.79

主要是本报告期将于一年内到期的10亿元中期票

据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以及新发行

20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预计负债 8,465,232.59 30,211,590.82 -71.98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南部新城项目延期交付违约

金。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7,174,983.70 416,613,871.66 -38.27

主要是本报告期本集团按照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公允价值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并相应调整递

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收益 128,184,244.68 41,177,151.42 211.30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撤销省界收费站补贴款。

其他综合收益 805,692,932.77

1,291,748,

071.42

-37.63

主要是本报告期本集团按照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公允价值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内 上年度同期

增减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352,797,

387.71

7,496,407,821.76 -28.60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和免费通行政策影响，本集团

道路通行费收入同比大幅减少；以及地产业务受疫情

影响，交付结转规模小于上年同期，地产业务结转收

入同比减少，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2,835,634,

789.79

3,067,514,180.95 -7.56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地产项目结转规模小于

上年同期，房地产销售业务成本同比减少；以及受油

价下跌影响，油品采购成本同比减少，导致营业成本

同比下降。

税金及附加 61,762,444.77 82,251,079.56 -24.91

主要由于报告期本集团营业收入低于去年同期，以及

部分税费享受减免政策，相应计提的税金及附加同比

下降。

销售费用 15,414,553.74 27,383,585.66 -43.71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宁沪置业公司和瀚威公

司广告宣传费和房屋销售代理佣金同比减少，导致销

售费用同比下降。

投资收益 433,563,887.06 759,099,754.62 -42.88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和免费通行政策影响，联营公

司中占比较大的路桥板块企业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以

及其他权益工具分红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3,276,796.03 6,153,500.98 115.76

主要由于自2019年4月1日起， 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当

期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抵

减部分计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56,837,760.00 8,802,302.23 545.71 主要由于报告期收到取土坑补偿款。

所得税 581,824,265.59 1,003,758,487.97 -42.04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和免费通行政策影响，本集团

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减少。

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

额

-498,954,

388.65

290,271,388.83 -271.89

主要由于报告期本集团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

允价值下降，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同比减少。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内 上年度同期

增减幅

度%

变动原因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383,978,

147.26

4,376,860,

353.90

-45.53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和免费通行政策的影响，通行费

收入和地产项目预售收入同比减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降低。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4,708,380,

070.21

-4,076,549,

042.45

15.50

虽然报告期对外股权投资等支出同比减少，但由于对在

建路桥项目的建设投入和购买理财产品的现金净流出

同比增加，综合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

增加。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339,774,

102.38

-338,909,583.02 -790.38

主要由于报告期受疫情和免费通行政策影响，本集团借

款取得现金净流入同比增加，以及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

增长。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调整公路经营权摊销方法

2020年4月24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2020年调整公路经营权摊

销方法。 以新收费标准折算的标准小客车流量作为公路经营权摊销，2020年1-9月份对公司合并范围内

公路经营权摊销的影响约为-5,825万元。

（2）土耳其收费路桥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本次境外投资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N1000202000290号、境外投资证第N1000202000301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颁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20〕303号）。 本次境外投资须履行的其

他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3）国创开元二期基金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宁沪投资公司累计认购国创开元二期基金份额12亿元。 本报告期宁沪投资公

司实缴出资人民币0.26亿元，已累计认缴出资9.45亿元。

（4）南京洛德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进展

第三季度，完成南京洛德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设立与备案，并完成五个项目

的投资，累计投资总额8亿元。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免费通行政策影响，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悉斌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20-060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风险可控。

2、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已发生

借款交易事项人民币11亿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发生此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4亿元(不含本次交易金

额)，全部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本公司拟使用发行的超短

期融资券筹集的资金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借款，用于广靖锡澄

公司归还银行贷款。 本次借款借款期限为三年，借款利息按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当期利率计算，有

关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及还本付息等相关费用由广靖锡澄公司承担并支付。 于2020年10月30日本

公司与广靖锡澄公司签署了借款协议。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广靖锡澄公司的其他股东将不会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二条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认定，本公司向与关联人

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公路” )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1亿元，且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已达到

人民币44亿元，均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招商公路持有广靖锡澄公司15%的股权，广靖锡澄公司为本公司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的公司，本公司向广靖锡澄公司单方面提供借款，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

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鄂尔多斯路599号东疆商务中心A3楼

910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秀峰

注册资本： 人民币：6,178,211.497千元

主营业务：

公路、桥梁、码头、港口、航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投

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研制和产品的销

售；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及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经济

信息咨询；人才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90,913,20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53,938,08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19年

度）：

人民币8,185,07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19年

度）：

人民币4,865,19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悉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37,747千元

主营业务： 江苏省境内收费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55,625,04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32,682,83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19年

度）：

人民币10,078,18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19年

度）：

人民币4,300,4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三、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人民币2,50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8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5%））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12,123,78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19年

度）：

人民币6,834,41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19年

度）：

人民币1,380,99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19年度）：

人民币680,60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名称：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单方面借款。

2、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 借款利息按本公司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当期利

率计算，有关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及还本付息等相关费用由广靖锡澄公司承担并支付。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借款方：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方：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3、借款期限： 三年；

4、借款利率：本公司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当期利率；

5、费用:�有关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及还本付息等相关费用由广靖锡澄公司承担并支付；

6、利息支付及本金偿还：于超短期融资券付息日支付当期利息，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广靖锡澄公

司须一次性偿还所有欠付的本金，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并支付；

7、广靖锡澄借款须待以下先决条件获达成后方予进行：本公司成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金使用成本。

2、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借款利率按本公司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当期利率计算， 使用拟发行的

超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给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可以降低子公司融资成本，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在保证自身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对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该借款风险可

控，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向广靖

锡澄公司提供借款的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关联董事吴新华先生、胡煜

女士对本项决议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5位独立董事同意将本关联交易议案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本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对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 有利于降低子公司

的资金成本，进而保障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以本公司

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当期利率计算利息，定价公允、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招商公路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事项人民币11亿元，均为本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中。

九、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20-061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两项交易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一般的商业条

款，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3、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调整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与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工程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28日审议批准了《关

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山大桥公司” ）与华通工程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沪宁高速苏沪省界高速动态称重系统采购项目合

同，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三个月，该项工程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5万元；同意控

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五峰山过江通道涉铁段组合节段梁智慧化监控工程施工

合同， 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该项工程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万元（2020年度不超过人民币220万元、2022年度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 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

2020年8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0-051公告及于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9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分别签署沪宁高速公路常州段及苏州段桥梁支座更换工程施工合同及宁常

镇溧段桥梁维修加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均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合同期限均自董事会批准后合

同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2020年9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0-054公告及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现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增加与华通工程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增加交易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1,400万元。 本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公司与华

通工程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并签署宁常镇溧段高速公路独柱墩桥梁抗倾覆能力提升施工项目合同及

沪宁高速颜家墟中桥桩基应急抢修工程合同。 宁常镇溧段高速公路独柱墩桥梁抗倾覆能力提升施工项

目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合同签署之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240万元、2021年1

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360万元）， 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3

月31日；沪宁高速颜家墟中桥桩基应急抢修工程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本公司关联董事孙悉斌先生、陈延礼先生、陈泳冰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

均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2、与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宜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3月3日审议批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扬子江管理公司” ）与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常宜公司签署 《委托经营管理协

议》。 以受托方年度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为基础，通过各委托方该年度通行费收入金额占各委托方

通行费总收入金额比例、各委托方所辖路桥里程占各委托方管辖路桥总里程数比例两个指标，按7:3的

权重加和，确定各委托方费用拆分比例和拆分金额，各委托方分摊的委托管理费视实际开通情况及经审

计的结果为准。 其中，常宜公司由于尚未开通运营，预计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管理费为0。 有关

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2020年4月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0-021公告及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为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常宜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北段（武进高新区枢纽至前黄枢纽，约8公

里，含南夏墅收费站；以下简称“常宜一期项目北段” ）拟变更委托管理人，将委托管理人由扬子江管理

公司变更为本公司。 2020年10月30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常宜公司将其

管辖的常宜一期项目北段及其附属设施的运营管理工作委托本公司进行，并签署《委托运营管理协议》。

委托管理期自常宜一期项目北段开通运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运营管理委托费用预计不超过人

民币900万元（2020年度不超过人民币83.50万元，2021年度不超过人民币816.50万元）。

本公司关联董事吴新华先生、胡煜女士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本公司5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发表了日常关联交易独立意见书。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关联交

易，有关费用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少于0.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批准。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14A.76条，由于交易

的最高金额按香港上市规则第14.07条所计算之收益比率高于0.1%但低于5%， 故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76(2)(a)条只须符合公告规定，但无须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独立股东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任何部门批准。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度原预

计金额

2020年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增加交易

金额

2020年度现预

计金额

本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华通工程公

司

495 186.95 1040 1535

五峰山大桥公司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华通工程公

司

220 0 0 220

本公司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常宜公司 0 0 83.50 83.50

合计 715 186.95 1123.50 1838.5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悉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37,747千元

主营业务： 江苏省境内收费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55,625,04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32,682,83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19年度）：

人民币10,078,18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19年度）：

人民币4,300,4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永丰大道36号天安数码城E5-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石

注册资本： 人民币60，1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51%）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9%）

主营业务： 路桥项目的工程养护、大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540，07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134，59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19年度）：

人民币354，83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19年度）：

人民币21，64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润花苑一区52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19,846�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60%）

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13.8%）

常州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6.2%）

主营业务：

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建筑（不含危险化学

品输送类）、公路管理与养护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2,962,77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19年度）：

人民币1,538,63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19年度）：

人民币13,31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19年度）：

人民币10,12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为华通工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第十章第10.1.3条，华通工程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第14A.07条，华通工程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超过

10%或以上的权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14A.16(1)及14A.16(2)条，广靖锡澄公司是本公司的关

联控股公司，常宜公司是关联控股公司（即广靖锡澄公司）的子公司，常宜公司亦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由于华通工程公司与本公司均为同一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

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由于常宜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 未出现任何违约情

况，因此我们认为与常宜公司的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华通工程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华通工程公司为本公司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段提供独柱墩桥梁抗倾覆能力提升服务， 合同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 预计合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2020年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240万元，2021年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60万元。

华通工程公司为本公司沪宁高速颜家墟中桥桩基应急工程提供抢修服务， 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准

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预计合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

对于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

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工程总额不超过协议

项下的费用上限。上述两项服务费用上限是基于2020年预计工程而作出，并已考虑2019年的实际执行情

况。本公司将严格监控实施情况,�确保委托的工程总额不会超出有关上限。 上述两项服务费用在接受相

关服务后，以本公司之自有资金支付。

（二）与常宜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时保障常宜一期项目运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常宜公司将其

所拥有的常宜一期项目北段及其附属设施的运营管理工作委托本公司进行。 委托管理期自常宜一期项

目北段开通运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委托管理费包含派驻常宜一期项目北段委托管理期内全部

人工成本， 以及本公司由于经营和管理常宜一期项目北段所产生的所有运营管理费用及由此产生的税

费，包括但不限于：（1）本公司为常宜一期项目北段提供道路日常养护、清障救援、应急服务（恶劣天气

等）、设备设施维护、人员管理、业务培训、安全管理的，按照养护里程、收费站个数、员工人数方式等拆分

常宜公司应承担的成本费用；（2）本公司使用自有车辆及养排设备为常宜公司提供服务，相关车辆、设

备使用成本列入委托管理费；（3）其他运营管理中由本公司统一支付但应由常宜公司负担的成本费用。

经测算，常宜一期项目北段自开通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的运营管理委托费用预计不超过人民币900

万元（2020年度不超过人民币83.50万元，2021年度不超过人民币816.50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合同范畴，合同定价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不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

在对集团内部关联人士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同时，相关业务可以发挥集团内部关联公司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节约本公司的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保证主营业务的有效运营。 本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

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乃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一

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及有关条款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报备文件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项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决议

5、关联交易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20-05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 ）于2020年10月30日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3人，独立董事周曙东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陈良先生代为

表决；本次会议实际出席及参与表决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批准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和摘要。

同意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并批准以中文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及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以中英文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网站（www.

jsexpressway.com）上刊登，并批准印刷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批准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

澄公司” ）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使用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三年，利息按公司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当期利率计算，有关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及还本付息等相关费用由广靖锡澄公司支付；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

相关事宜；批准关联交易公告内容并授权董事会秘书姚永嘉先生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受托管理常宜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北段运营事宜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受托管理常宜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北段运营工作，并与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常宜公司” ）签署委托运营管理协议。 协议期限自常宜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北段开通之日起至2021

年12月31日，运营管理委托费用预计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授权执行董事处理相关后续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批准关联交易公告内容并授权董事会秘书姚永嘉先生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以上3、4两项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

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广靖锡澄公司的重要股东，常宜公司

是广靖锡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以上两项决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吴新华先生、胡煜女士对

该项决议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本决议案中投票。

5、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工程公司” ）的日常关

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批准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宁常镇溧段高速

公路独柱墩桥梁抗倾覆能力提升施工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合同签署之日至2020

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240万元、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360万元），合同期限

自董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批准本公司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沪宁高速颜家墟中

桥桩基应急抢修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合同期限自董事会批准后合同签署之日起

至2020年12月31日。董事会授权执行董事处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后续事宜；批准关联交易公告内容并授

权董事会秘书姚永嘉先生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并批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扬子江管理公

司” ）与江苏锡泰隧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锡泰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与锡泰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委托管理期限自2021年

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共36个月；委托管理费用上限为人民币126万元（2021年度不超过人民币41

万元、2022年度不超过人民币42万元、2023年度不超过人民币43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5、6两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

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0.5％以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可以豁免披露，按照香港上

市规则要求，需就第5项决议进行公告，第6项决议尚未达到公告要求

上述两项决议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孙悉斌先生、陈延礼先生、陈泳冰先生对该项决议回避表

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有关决议案中投票。

7、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广告牌资产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宁沪投资公司”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将因宁常镇溧吸收合并而持有的广告牌资产及相关权益，以2020年8月31日为划转基准

日，按照账面价值整体划转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沪投资公司；授权执行董事处理相关后续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签署广告牌资产及相关权益划转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并批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常镇溧公司” ）持

有的江苏银行股权受让方变更的议案》。

同意宁常镇溧公司持有的2,919万股江苏银行股权的受让方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沪置业公司变

更为本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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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20年10月30日在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本公司2号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兰英女士主持。

（二）会议通知及材料以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会议应到监事5人，会议实际出席及参与表决监事5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和摘要。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业绩公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公

司《章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受托管理常宜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北段运营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与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锡泰隧道有限责任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并通过 《关于本公司广告牌资产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银行股权受让方变更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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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期超短期

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别于2019年10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 384号）、2020年10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 576号）,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本公司自2019年

10月12日、2020年10月16日起2年内可分别分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和8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

券。

于2020年10月27日、10月28日和10月29日，本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期超

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申购、配售、分销情况分别公告如下：

1、2020年度第二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度第二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宁沪高SCP023

代码 012003731 期限 177天

起息日 2020年10月28日 兑付日 2021年04月23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1.80% 发行价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家 合规申购金额 1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80% 最低申购价位 1.80%

有效申购家数 1家 有效申购金额 10亿元

簿记管理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2、2020年度第二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二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宁沪高SCP024

代码 012003754 期限 148天

起息日 2020年10月29日 兑付日 2021年3月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2.1%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家 合规申购金额 1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10%

5

最低申购价位 2.10%

有效申购家数 1家 有效申购金额 10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

3、2020年度第二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度第二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宁沪高SCP025

代码 012003770 期限 70天

起息日 2020年10月29日 兑付日 2021年01月07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2.2%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家 合规申购金额 1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20%

5

最低申购价位 2.20%

有效申购家数 1家 有效申购金额 10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31日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77

公司简称：宁沪高速


